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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規範書
購案名稱：數位同事(AI課程規劃師)資訊服務採購案，案號：A232000382     

註 1：「數位同事(AI課程規劃師)資訊服務採購案」資訊提供服務要求
一、目的
   擬採購「數位同事(AI課程規劃師)資訊服務」，藉由AI訓練模型，結合產業學院指定訓練資料與外部產業趨勢研析、職缺需求、法規等，提供具備合規性與資安要求，能進行資料整合與分析規劃的「AI課程規劃師」數位同事，促進學院同仁智慧化應用，進而推動產業學院轉型AI化。

2、 工作範圍及項目
(1) 	AI模型訓練與平台設計：
1. AI模型訓練與技術導入： 
(1) 資料整理與模型訓練準備：協助本單位分析並前處理提供之訓練資料，惟廠商須遵守資料保密與個資處理規範注意事項（註5），確保所有資料在處理過程中不外流、不另作他用。
(2) 模型訓練與調校：使用生成式AI技術進行模型訓練（不限於使用RAG或FINE TUNE等技術），其訓練目標係可於GPT介面中依據使用者所輸入條件式（如：特定產業、學習主題、關聯職務等）指令而客製化生成文字版學習地圖、課程大綱及課程評估建議。
(3) 模型驗證與優化：建立模型輸出品質檢核標準，如：學習地圖結構完整性、課程大綱內容準確性。至少須達成以下六項目標
a. 指標一：能運用模型原生背景資訊（如：職缺需求、工研院技術與AI技術相關內容）整合產製結果。
b. 指標二：能依據額外新增資訊進行RAG並整合產製結果。
c. 指標三：可瞭解學習地圖與課程大綱意涵並理解知識技術差異，依學習地圖架構與進程產製結果。
d. 指標四：可依目標對象條件設計的不同（如：初階研發人員、高階管理者），調整輸出結果。
e. 指標五：產出結果可合理論述，內容豐富、具體且詳細。
f. 指標六：可提供參考資料出處來源或具可驗證產出結果真偽功能。
(4) 技術導入與文件產出：完成AI生成模型佈署，提供完整操作手冊、參數設定與維運建議書。
2. 平台使用者介面設計：
(1) 需求探索與介面規劃：廠商須與本單位進行需求探索或焦點訪談，釐清使用者操作流程、目標情境與輸入偏好並提供wireframe或prototype供確認。
(2) UI/UX設計與製作：設計介面須符合現代Web應用操作邏輯，具備資訊視覺化表現、模組化欄位設計考量。
3. 合規性與資安要求：廠商須符合本院資通系統委外資安要求（含：廠商資安聲明書、第三方驗證證書、源碼掃描報告或滲透測試報告）。本案訓練之AI生成模型及對應產生服務，亦須符合本院「生成式人工智慧使用指引 v1.2」。
4. 其他系統擴充或優化：考慮未來系統擴充或優化需求，廠商介面與系統設計邏輯應具模組化及擴充彈性原則，利於未來平台功能擴充、調整與系統維運管理。
(2) 教育訓練：廠商須配合委託方於產品保固期限內，至少進行1場次教育訓練活動（含資通安全教育訓練）。

三、服務之提供方式
(1) 得標廠商於專案執行期間，需不定期召開工作會議討論專案進度，並配合委託方進行相關教育訓練活動（形式不限實體或線上）之資料整備。
(2) 承包廠商於專案開發及保固期內，應提供具技術背景固定窗口，若需更換需經本單位同意。
(3) 工作成果以電子檔形式交付。 

四、系統規範：
(1) 伺服器端：廠商需提供測試區環境，供實際驗收時確認本案所有模組功能之完成，並持續提供該環境供工研院執行操作。
用戶端：應用程式需能支援Microsoft Edge 102.0以上，MS Office 2010以上、Firefox 20.0以上(Windows, Linux)、Chrome 25.0以上。
連線與存取規範：本服務採環境與身分雙重管控，僅限於工研院內部網路，並由具備有效會員登入權限之使用者始得使用。
(2) 技術需求：廠商須有足夠技術確能實際參與解決Web主機系統及網路技術問題。系統上所有相關元件，工研院擁有永久使用及修改權。所有source code需能通過工研院軟體安全檢查的要求，若有不符合事項，廠商得無條件進行修改完畢。

五、工作時程
即日起至民國115年11月20日止。
六、服務工作完成後所應達到之成果
本案完成後可達成數位同事(AI課程規劃師)資訊服務，推動產業學院轉型AI化效果。

七、績效衡量指標、驗收項目及標準
得標廠商須於民國115年11月20日前交付以下工作成果。交付內容如需修正時，廠商應於接獲通知後一周內改正。
	項次
	查核點
	交付項目
	驗收指標

	1
	6/30
	· 完成本案執行計畫書
	需於結案日當日前提交，經需求單位同意驗收後始為完成。

	2
	11/20
	· 完成本案執行成果佈署，並提交結案報告書（含使用說明書、執行案例成果展示）
· 提供完整原始碼、原始碼弱點掃描報告（須使用工研院認可之軟體執行）及教育訓練講義
	




註2.廠商資格
承攬廠商應具備以下資格與建置經驗：
1. 為產業學院TARAI平台原開發團隊尤佳。
2. 近五年以上具備執行本院相關專案經驗為佳。
3. 具備系統平台開發與資料探勘分析之能力。
4. 熟悉人工智慧、語意辨識或產業專業人才需求等專業領域知識與技術。

     
註3.權利歸屬
1. 承包廠商開發並安裝於測試區環境之應用程式應提供原始程式碼，工研院擁有其智慧財產權、所有權及修改權，工研院得自行複製安裝做加值運用。廠商如涉及仿冒侵權及洩密情事，違反有關法令，而造成本院之損失，或致工研院負民刑事責任時，廠商應賠償本單位一切損害（包含但不限於訴訟及律師費用等）。
2. 工作成果（如程式、說明文件、報告等）所有權歸工研院所有。
3. 廠商需保證對工作成果之使用不會侵害或違反任何第三人之專利、著作權、商業機密、契約權利或其他專有權利，若因違反而造成損害，承包廠商應負一切損害賠償責任。
4. 非經工研院書面同意，承包廠商不得對外揭露其執行作業或作業過程中獲悉之任何資料，若因違反而造成損害，承包廠商應負一切損害賠償責任。

註4.資料保密與個資處理規範注意事項
1. 承包廠商於本案工作中所持有、知悉之機密或敏感性業務資料，應遵守「國家機密保護法」及「個人資料保護法」、「資通安全管理法」等相關法令或規定，善盡保密義務與責任，即使承包廠商團隊成員中途因故去職，亦不得向任何人洩露有關本案相關資料。
2. 承包廠商在執行過程中不得擅自蒐集、儲存、修改、傳輸、揭露或利用任何由工研院提供或在作業中取得之資料。廠商應確保相關資料僅限於本案目的內部使用，不得另作他用，並應建立合理之技術及管理措施以防止資料外洩。
3. 本系統或應用程式中不得包含任何形式之惡意程式碼（包括但不限於木馬程式、間諜程式、後門程式、未經授權之資料傳送模組等），亦不得於資料處理或模型訓練過程中植入任何會造成個資外洩、資料竊取或違法用途之元件。
4. 若承包廠商於資料處理過程中有任何違反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規、保密義務或導致資料外洩之情事，應對因此所造成工研院之一切損害（包含但不限於名譽損失、行政處分、民刑事責任、訴訟及律師費用等）負完全賠償責任。
5. 本案結束後，承包廠商應配合工研院完成資料銷毀或歸還程序，並不得保留任何本案相關資料副本，包含訓練資料、產出模型或生成結果之快取紀錄。承包廠商仍需保證不得以任何形式洩露或交付第三人因本專案所知悉之個人資料與相關業務，並仍應嚴守保密義務，如因承包廠商不當之使用或洩密予第三者，承包廠商應負法律責任，並賠償工研院之損害。包括因此所致工研院或第三人涉訟，所需支付之一切費用及賠償。若於第三人對工研院提出請求、訴訟，經工研院以書面通知承包廠商提供相關資料，承包廠商應合作提供，絕無異議。

註5.保固期限
系統驗收後保固ㄧ年。

第1頁共4頁

image1.jpg
Sl R 307 A
| Industrial Technology
| B | Research Institute




